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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新聞稅務新聞稅務新聞稅務新聞    101010103333----0000111111117777    

一、 稅務問答╱買方遺失發票 不可重開。 

二、 信託行為受託人計算非居住者受益人之各類所得應扣繳及申報時點。 

三、 電子發票退換貨 不須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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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稅務問答稅務問答稅務問答稅務問答╱╱╱╱買買買買方方方方遺失發票遺失發票遺失發票遺失發票    不可重不可重不可重不可重開開開開    

【經濟日報╱台北訊】 2014.01.17 03:29 am 
 
 

台中市盧小姐詢問：其銷售貨物時已依規定開立發票，並已申報營業稅，惟事後買受

人主張未收到扣抵聯、收執聯，疑因郵寄中遺失，可否將原發票作廢，重新開立予買

受人？  

中區國稅局民權稽徵所答覆：依營業人開立銷售憑證時限表規定，營業人銷售貨物，

應於發貨時開立發票予買受人，發貨前已收取貨款部分，則應先行開立。事後營業人

若遺失統一發票則應依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 23 條第 3 項規定：「營業人遺失統一發票

扣抵聯或收執聯，如取得原銷售營業人蓋章證明之存根聯影本，或以未遺失聯之影本

自行蓋章證明者，得以影本替代扣抵聯或收執聯作為進項稅額扣抵憑證或記帳憑證。」

辦理；另如果是開立的發票書寫錯誤，才須作廢重開。 

【2014/01/17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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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信託行為受託人計算非居住者受益人之各類所得應扣繳及申報時點信託行為受託人計算非居住者受益人之各類所得應扣繳及申報時點信託行為受託人計算非居住者受益人之各類所得應扣繳及申報時點信託行為受託人計算非居住者受益人之各類所得應扣繳及申報時點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財政部業於 101 年 10 月 25 日核釋信託契約之

受益人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

事業(以下簡稱非居住者)，受託人計算受益人各類所得之扣報申報及繳稅時點

規定。 

該局說明，信託契約受益人為非居住者，受託人應於信託財產各類所得

發生年度之次年 1 月底（每年 1 月遇連續 3 日以上國定假日，則延長至 2 月

5 日）前，依所得稅法第 3 條之 4 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計算該受益人之各類所

得額，依同法第 88 條規定扣取稅款、將所扣稅款向國庫繳清及依規定格式向

該管機關列單申報，並應於 2 月 10 日（每年 1 月遇連續 3 日以上國定假日，

則延長至 2 月 15 日）前將扣繳憑單填發納稅義務人。 

該局進一步表示，按所得稅法第 89 條之 1 第 3 項規定，受益人為非居住

者，應以受託人為扣繳義務人，就該受益人之各類所得額，依同法第 88 條規

定辦理扣繳；如受託人給付非居住者所得，未依規定扣繳者，仍應依同法第

114 條第 1 款規定處罰。 

該局提醒，受託人就受益人應扣繳範圍之所得，請依前開列單申報期限

前完成稅款之扣取、繳納及申報。 

（聯絡人：內湖稽徵所陳股長；電話 2792-8671 分機 601） 

 

更新日期：2014/01/17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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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電子發票退換貨電子發票退換貨電子發票退換貨電子發票退換貨    不須明不須明不須明不須明細細細細    

【經濟日報╱記者陳美珍／台北報導】 2014.01.17 03:29 am 
 
 

電子發票證明聯今年起與消費明細分開裁切，為降低不便，財政部昨（16）日表示，

電子發票證明聯已增訂由「QR code」儲存交易明細，民眾免憑明細即可退換貨，業者

應配合提供服務。  

紙本電子發票今年 1 月 1 日起正式更名為「電子發票證明聯」，且採取格式統一、發

票與明細分離、交易明細不主動列印的作法。  

財政部昨天表示，實施初期由於部分營業人仍會主動列印交易明細，反讓民眾無所適

從。為落實無紙化措施，財政部已規定，今後民眾持電子發票證明聯即可退換貨，無

需再保留交易明細。  

財政部強調，電子發票推動以來，對於不習慣以載具索取的民眾，仍提供紙本電子發

票因應，但配合雲端儲存方式，電子發票本體與明細表分離後，四大超商原則上不會

再提供消費者交易明細，民眾可經由「電子發票證明聯」上的二維條碼（QR code），

透過 APP 掃描查詢交易明細。  

交易明細無紙化試辦階段，財政部說，若有明細需求的民眾，仍可要求營業人印出做

為報帳、對帳使用，絕不影響消費權益。  

至於目前仍有部分營業人仍會主動列印交易明細，財政部表示，因為電子發票資訊都

儲存在雲端，營業人透過證明聯上的條碼都可查詢完整的交易資訊，退換貨時憑電子

發票證明聯即可處理，無須再交付消費明細。 

【2014/01/17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